國立苑裡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公假申請單
	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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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由
	

	申請公假日期時間
	

	附註
	1. 學生申請任何公假均需先行申請，否則以曠課論。

2. 公假核准權責：四小時由導師核准，一天由生輔組核定，一週以內由學務主任核定，超過一週陳請校長核定。

3. 學生任何公假均需先行任課老師核准，以維自身權益。

4. 學生申請公假經核准後需送生輔組存查登記，未登記者以曠課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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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導師
	生活輔導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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